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作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体

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对于2013年12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外投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为在生物质综合利用领域向前迈进一步，促进公司更好更快发展，公司拟成立全资

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负责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工程的

投资、建设及经营。项目投资规模约 2.2亿元，项目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 600吨。 

经公司初步评估及分析，扩容项目建设条件基本成熟、从经济及技术等方面可行，

属于对中山市长远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始终显著，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综上所述，中山市中心组团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容项目有利于加快公司可再生能源事

业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基本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二、关于201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1、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截至 2013年 11 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57，739.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22%，实际担保余额为 68，412.0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42%。无逾期担保。除了对全资子公司的担

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担保。 

2、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

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对全资子公司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属于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该等事项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关于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升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

益，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研发、生产、建设需求的前提下，用自有闲置资金适当

进行投资，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四、关于开展2014年度外汇远期业务额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汇率波

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有一定的必要性。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建立了《远期

结售汇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我们同意公司开展 2014 年度

外汇远期业务额度的议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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